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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犯罪被害保護 

第一章 犯罪被害保護制度 

鑒於刑事政策觀念轉變及福利國家思想發達，逐漸重視犯罪被

害人之權益，由國家補償犯罪被害人之損失，使犯罪被害人權益獲

得保障，以維護社會安全，乃為當前世界潮流。法務部自 81 年起成

立專案小組開始研擬制定「犯罪被害人補償法」，於 82 年 2 月完成

草案，報請行政院審查。期間歷經 3 次審查會議及 2 次退回重新檢

討，行政院於 84 年 3 月間函送立法院審議。 

歷經多次審查與協商，就法案名稱及有關請求補償之範圍與金

額等問題達成共識後，立法院於 87 年 5 月 5 日三讀通過「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總統於同年 5 月 27 日公布，於同年 10 月 1 日施行，開

啟犯罪被害人保護新紀元。自此除建立犯罪被害補償制度，以減緩

被害人或其遺屬之經濟困境外，同時明定政府應成立犯罪被害人保

護機構，並由該機構提供醫療協助等保護服務，確立我國對犯罪被

害人之扶助，除予以金錢補償之協助外，另應就其心靈復原，生活

重建等予以全方位的保護扶助。 

第二章 犯罪被害補償制度 

壹、犯罪被害補償制度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下簡稱犯保法）於 87 年公布施行以來，

建立犯罪被害補償機制，對於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

重傷者，支付犯罪被害補償金，使不幸因犯罪而受害之被害人及其

家庭獲得即時且必要之援助，以貫徹國家照顧被害人理念與社會福

利國原則之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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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法復於 98 年修正，本次修正係鑒於性侵害犯罪行為之被害

人，在性侵害案件發生後，常引發嚴重與多元性之創傷症候群，無

法於短時間內回復正常之生活機能，其身心所承受之痛苦，與因犯

罪行為而受重傷之情形相較，無分軒輊，甚有過之，因而性侵害犯

罪行為之被害人亦有列入保護範圍之必要，爰增列性侵害犯罪行為

之被害人為保護對象，提供所需之補償及保護措施。另擴大補償金

之範圍，將精神慰撫金列入補償項目，以稍慰被害人或其遺屬之苦

楚。又近年來隨著社會急速發展、跨國（境）婚姻之移民或工作人

口日漸增多，衍生許多家庭暴力、人口販運、危害兒童或少年生存

或身心發展，以及侵害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與外國籍之配偶或勞

工人權之犯罪事件，由於此等犯罪被害人多係社會上弱勢族群，基

於維護社會公義及保障人權，亦將其增列為保護措施之適用對象。 

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化趨勢，跨國境之觀光、通婚、就業、就學

等活動日益增多，基於國際人權之保障已成為普世價值，而犯罪被

害人保護制度為國家人權保障之重要指標，因此 100 年 11 月修正刪

除有關外國人為被害人時應受平等互惠原則限制之相關規定，同年

12 月 10 日施行。此舉開創亞洲國家之先，將在臺外國籍與無國籍人

士納入保護對象，以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平

等之原則，落實政府人權立國施政理念。 

又鑒於國人因就業、求學、經商、通婚、觀光及專業交流等原

因而短暫出國日益頻繁，如於外國因他人之故意行為被害而死亡，

由於係為短暫離開我國，仍與我國具有緊密關係，基於被害人遺屬

須跨國處理各項相關事宜及向加害人請求賠償，往往處於弱勢，其

負擔亦較為沉重，亟需奧援，爰於 102 年 5 月 22 日修正犯保法，創

設「扶助金」制度，針對國人於外國因他人之故意行為被害而死亡

之被害人遺屬發給扶助金。同時放寬殯葬費於 20 萬元以內，得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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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憑證，即逕行核准優先核發，並刪除社會保險應自補償金中減除

之規定，以落實國家照顧犯罪被害人之良法美意。 

貳、補償概況 

一、受理件數、類別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受理犯罪被害補償之新收案件計 1,582

件，為近 10 年來最高峰；相較 101 年（1,451 件）增加 131 件，其

中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有 1,114 件（占 72.31％），申請暫時補償金有

13 件（占 0.82％），返還補償金事件 12 件（占 0.76％），檢察官行使

求償權有 413 件（占 26.11％）（表 5-2-1）。 

二、終結件數、類別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之終結案件 1,422 件

中，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有 1,032 件，申請暫時補償金有 8 件，返還

補償金事件 16 件，檢察官行使求償權 366 件。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

1,032 件終結案件中，決定補償有 512 件（占 49.61％），較 101 年 434

件（占 46.41％）提升 3.10％，有逐年上升趨勢；駁回申請 318 件（占

30.81％），較 101 年 328 件（占 35.08％）減少 4.27％；撤回的有 138

件；因其他原因終結的有 64 件。在申請暫時補償金 8 件當中，決定

補償 0 件，駁回 5 件，因其他原因終結為 3 件（表 5-2-1）。 

三、補償金額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事件中，決定

補償件數 512 件，人數 650 人，金額計 2 億 4,324 萬 1,000 元，較 93

年成長 56.41％。平均每件補償 47 萬 5,080 元，每人補償 37 萬 4,220

元，較 101 年平均每件補償 40 萬 8,650 元，每人補償 35 萬 1,190 元，

每人所獲補償金額增加2萬3,030元；暫時補償金件數0件（表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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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對象特性分析 

102 年地方法院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終結事件 1,032 件之

1,046 位被害人當中，分別以性別、年齡及職業三項進行分析如下： 

一、申請對象之性別 

申請補償案件之被害人共計 1,046 人，其中男性有 452 人（占

43.21％）；女性有 594 人（占 56.79％），93 年至 102 年間，女性所

占比率有逐年上升趨勢（表 5-2-3）。 

二、申請對象之年齡 

被害人年齡以 20 歲未滿的 262 人為最多（占 25.05％），其次依

序為 30 歲至 40 歲未滿 163 人（占 15.58％）、20 歲至 30 歲未滿 158

人（占 15.11％）、40 歲至 50 歲未滿 146 人（占 13.96％）及 50 歲至

60 歲未滿 111 人（占 10.61％）；20 歲未滿者有顯著上升趨勢（表

5-2-4）。 

三、申請對象之職業 

被害人職業以無業者 420 人（占 40.15％）及勞動工作人員 133

人（占 12.72％）較多，而銷售員及服務工作人員顯著上升（表 5-2-5）。 

四、案件申請至決定期間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金終結之 1,032 件案

件中，案件自申請至決定期間以 4 至 6 個月未滿為最多有 209 件（占

20.25％）；其次為 1 年以上有 144 件（占 13.95％），再其次為 6 至 8

個月未滿有 140 件（占 13.57％）（表 5-2-6）。 

五、申請人與被害人關係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金終結案件 1,310 名

申請人當中，以本人申請者最多 555 人（占 42.37％），其次為被害

人之子女 374 人（占 28.55％）、被害人之父母 259 人（占 19.77％）

及被害人之配偶 94 人（占 7.18％），本人申請有上升趨勢，而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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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之父母申請則逐年下降（表 5-2-7）。 

六、申請被害補償金之罪名 

102 年申請被害補償金之 1,032 件案件中，罪名以殺人罪為最多

有 415 件（占 40.21％），其次為妨害性自主罪有 402 人（占 38.95％），

再其次為傷害罪有 167 件（占 16.18％）；94 年至 102 年間，妨害性

自主罪所佔比率有逐年上升趨勢，殺人罪 96 年下降至最低點後又上

升，傷害罪在 100 年以後則有下降趨勢（表 5-2-8、圖 5-2-1）。 

圖 5-2-1 94 年至 102 年申請犯罪被害補償金終結案件主要罪名 

 

七、被害人之被害類別 

102 年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犯罪被害補償金終結案件 1,046 位

被害人當中，因死亡而申請者最多 491 人（占 46.94％），其次為性

侵害有 410 人（占 39.20％），再其次為重傷害有 145 人（13.86％），

99 年以後因性侵害被害而申請補償者顯著上升（表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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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 

壹、保護服務概況 

依犯保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為協助重建被害人或其遺屬

生活，法務部應會同內政部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爰此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於 88 年 1 月 29 日正式成立，並在法務部指

揮監督下，辦理臺灣地區及福建金門、連江等地有關因犯罪行為被

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重傷害者本人之保護工作。為落實保護工作之

執行，並依各地檢署轄區設置 21 個分會。 

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包括，（一）緊急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

之協助；（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三）申請補償、社

會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四）調查犯罪行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人財產之協助；（五）安全保護之協助；（六）生理、心理治療

及生活重建之協助；（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八）其他之協助。 

據統計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成立以來截至 102 年止，

辦理安置收容、醫療服務、法律協助、申請補償、社會救助、調查

協助、安全保護、心理輔導、生活重建、信託管理、緊急資助、出

具保證書、訪視慰問、查詢諮商及其他等 15 項服務，喚起社會大眾

對犯罪被害人之關心與重視，更讓受保護人瞭解並感受到政府關懷

弱勢族群之美意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宗旨。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102 年度新收案件計 2,394 件，包

括自請保護 576 件、通知保護 1,624 件、查訪保護 194 件。受保護案

件依其被害類別分類，死亡案件 1,601 件、性侵害案件 409 件、重傷

害案件 265 件、家庭暴力案件 30 件，其他案件 89 件。包括服務被

害人785人、家屬及遺屬4,930人，提供法律協助等各項服務計90,29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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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護服務情形 

一、保護類型 

93 年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助被害案件計 1,523 件，其後

逐年上升，98 年修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保護對象擴及性侵害、

家庭暴力和人口販運等被害人，99 年保護案件達高峰為 2,882 件，

其後緩緩下降，至 102 年為 2,394 件。102 年保護類型以通知保護為

最多有 1,624 件（占 67.84％），其次為自請保護有 576 件（占 24.06

％），查訪保護則有 194 件（占 8.10％）（表 5-3-1）。 

二、案件類型 

93 年至 102 年間，被害保護案件類型均以死亡案件為最多，93

年有 1,137 件（占 74.66％），102 年則有 1,601 件（占 66.87％），近

5 年死亡案件所占比率有下降趨勢。93 年至 99 年重傷害案件占第二

位，100 年至 102 年性侵害案件逐漸上升，超越重傷害案件躍居第二

位，102 年性侵害案件有 409 件（占 17.08％），而重傷害案件則有

265 件（占 11.07％）。家庭暴力案件以 99 年為最多有 153 件（占 5.31

％），至 102 年下降為 30 件（占 1.25％）（表 5-3-1）。 

三、受保護對象 

93 年受保護對象有 3,660 人，至 99 年達高峰為 7,022 人，102

年則為 5,715 人。近 10 年受保護對象均以家屬及遺族居多，93 年受

保護之家屬及遺族有 3,274 人（占 89.45％），被害人有 386 人（占

10.55％）；102 年受保護之家屬及遺族有 4,930 人（占 86.26％），被

害人有 785 人（占 13.74％）（表 5-3-1）。 

四、保護協助項目 

93 年各項保護服務受保護者達 16,938 人次，其後逐年上升，至

99 年達 106,852 人次，102 年則為 90,292 人次。93 年保護服務項目

中，以受保護人之查詢諮商為最多有 3,304 人次（占 19.51％），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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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律服務有 2,309 人次（占 13.63％），再其次為訪視慰問有 2,217

（占 13.09％）；102 年保護服務項目中，以受保護人之訪視詢問為最

多有 17,725 人次（占 19.63％），其次為心理輔導有 16,045 人次（占

17.77％），再其次為法律協助有 11,222 人次（占 12.43％）。93 年至

102 年間訪視慰問、心理輔導、醫療服務、法律協助和其他服務人次

則顯著上升（表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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